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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澄   清   公   告 
 

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相关媒体点评及传闻情况 

    本公司近日关注到相关媒体上出现了如下点评及报道： 

2009年5月12日顶点财经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“阳光发展：大幅增仓 持续

活跃”的点评文章。文章中点评阳光发展股票的投资亮点：“1、公司持有上海

天骄房地产公司76.54%的股权。上海天骄的主要资产天骄大厦位于上海浦东金桥

出口加工区，处浦东黄金地段，定位为五星级大酒店，拥有豪华客房及酒店式公

寓400套，销售状况良好，06年净利润1611万元。随着人民币升值及金桥区域功

能的完善，尤其是轨道交通的铺设和中环线的建成，天骄大厦具有升值空间。 2、

2008年1-6月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9,448.62万元，与2007年同期对比增长了

197.03%。公司通过为国内外客户提供稳定服务平台，良好的服务质量，较高的

公司信誉，在稳定了原有客户的基础上，又发展培养了一批新的客户群体。同时

在对外拓展业务的同时，也针对在业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风险，加强内部管理，

完善规章制度，有效控制风险，基本做到全部货款安全回收，没有产生坏账。3、

公司将大力拓展电力业务。公司与亿力电力集团共同投资1亿元组建新公司(公司

出资49%)，建设水电站和火电厂。亿力集团是福建电力行业龙头，具有丰富业务

资源。该投资可加快公司拓展电力业务，使电力业务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公司

新的主导产业。”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本公司对上述点评及报道说明如下： 

1、关于点评1，本公司目前所持有的上海天骄房地产公司的股权为100%，点



 

评所指公司持有上海天骄房地产公司76.54%的股权与目前实际不符。同时，天骄

大厦目前已基本出售完毕，只剩下少许尾盘未售（未售面积占天骄大厦可售总面

积的8%左右），天骄大厦及以天骄大厦为主体运作的酒店等资产的产权已不属于

上海天骄房地产公司所有。因此，点评所指天骄大厦具有升值空间与实际不符。 

2、关于点评2，摘录公司2008年中期报告，与本公司在该报告中对国际贸易

业务的相关披露的内容相符。 

3、关于点评3，亦与实际不符。本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福

建亿力集团共同投资1亿元设立福建阳光电力有限公司(暂定名)的议案，但该项

目因投资资金未落实而未实施。本公司已在2005年年度报告中作出相应说明，公

司已终止实施该项目。因此电力业务不会成为公司新的主导产业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公司上年同期（2008年1-6月）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,991,560.41元，基本

每股收益为0.02元。根据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，2009年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

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没有发生大幅度变动的情况，预计净利润同向上

升10%-30%左右（以上预测是本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，未经审计机

构审计。具体财务数据将以本公司2009年半年度报告为准；同时，上年同期本公

司总股本为95,173,092股，2008年12月本公司实施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

72,328,641股后，总股本增至167,501,733股），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2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

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 

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四日 


